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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需要有所改变。

如今，民法典草案解决了这些

缺陷，确立了完善的私权保障体系，

有利于规范行政执法行为。同时，

它确立了解决民事纠纷的基本规则，

促使法律资讯集中，方便公众和司

法人员寻求法律依据。民法典统一

了民事审判的依据，能够最大限度

限制法官的任意裁判，为法官正确

解决民事纠纷提供基本准则。通过

为法官提供处理民事案件的基本裁

判规则，民法典对于保障司法公正

极为重要。

在上海市君悦律师事务所合伙

人朱平晟律师看来，民法典的编纂

也有利于增强公众对民事法律的认

知和法律意识。“对于一般公众而言，

如果我们要去普及传播民事领域的

许多部单行法，给他们留下的印象

会比较分散；而将民法典作为一个

整体进行传播，它的效果会更好，

让人更容易重视和接受。”

公民权利的宣言书

编纂民法典，既要“编”又要

“纂”。这意味着不仅要将原有的

民事单行法体系化，还要根据经济

社会的发展和人民群众的现实需求，

为民法典增加新的内容。

过去五年间，民法典编纂共 10

次公开征求意见，425600 多人参与

提供意见，总数达 102 万条。对公

副会长徐澜波表示。

确实，一个人从呱呱坠地，就

开始产生被监护与监护的关系；随

着年龄成长，会有自己独立的衣食

住行、消费借贷、婚姻家庭等相关

的民事行为；到了晚年，将面临订

立遗嘱、决定继承。这一切，都是

民法典的调整范围。

然而，仅仅是内容丰富、篇幅

宏大，还不足以让这部法律成为“法

典”。徐澜波向《新民周刊》记者

表示：考察同属大陆法系的法国、

德国、日本等国的“民法典”，可

以发现它们都是体系化、科学化的，

内部具备严密的逻辑关系。这种逻

辑关系，首先要求法典的总编和分

编、章节、条文之间的总分关系要

清晰，各分支的内容之间不能存在

交叉、矛盾之处。更深层次的要求是：

“总”与“分”之间并不是简单的“后

者对前者展开详细叙述”，而是每

一层“分”都能从“总”的部分找

到法理根据，二者之间有牢固的逻

辑链条。

民法典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

基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民事领域

制定的一系列单行法律进行编纂。

基于前述的“体系化、科学化”要求，

编纂工作很重要的一个意义，就是

在这些单行法之间“打通逻辑、消

除矛盾”。徐澜波说：各个单行法

制定的时期各不相同、立法的指导

思想也各有差异，这导致各部法律

之间存在一些条文互相矛盾或者对

同一问题“各有说法”的现象。例如，

我国合同法第 51 条“关于无权处分

行为的效力规则”就曾与物权法第

106 条“关于善意取得制度”存在一

定的冲突。现在把它们纳入民法典

的体系中，就要修改这些不合逻辑

的地方。

同时，当年曾经发挥如今民法

典草案中“总则编”作用的《民法

通则》，已经逐渐无法适应经济和

社会发展的需要。《民法通则》的

156 个条文中，多数已被其他法律替

代、被历史淘汰。例如，有关法人

制度的条文被公司法、企业法等替

代，涉及物权的被物权法替代，民

事责任的相关部分被侵权责任法替

代，只剩下约十个条文还能继续发

挥效用。《民法通则》被“掏空”，

　　民法典统一了民事审判的依据，能够最大限度限制法官的
任意裁判，为法官正确解决民事纠纷提供基本准则。

上 图：5 月 25 日，

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

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

堂举行第二次全体会

议。大会主席团常务

主席、执行主席王晨

主持会议。


